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澎湖縣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 

113年度防制學生藥物濫用「健康反毒、青春洋溢」靜態才藝競

賽實施計畫 

壹、依據： 

一、教育部110年1月20日臺教學(五)字第1100004370號函頒「新世代反毒策

略行動綱領」(第二期110-113年)。 

二、教育部110年5月10日臺教學(五)字第1100062913號函頒「教育部防制學

生藥物濫用實施計畫」。 

三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7年1月15日臺教國署學字第1070005844號

函發「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執行計畫」。 

四、 教育部澎湖縣聯絡處107年1月24日澎軍辦字第1070000043號書函發「防

制學生藥物濫用執行計畫」。 

貳、目的： 

為讓本縣青少年學子透過對反毒運動的參與感及創造力，培養各種正當才

藝興趣，表達對毒品危害之抵制與警惕，進而激發學生共鳴、促進學生

身心正常發展，達成健康校園之目標。 

 參、辦理單位： 

一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、澎湖縣政府。 

二、承辦單位：澎湖縣政府教育處、澎湖縣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。 

三、協辦單位：國立馬公高級中學、國立澎湖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。 

肆、海報設計創作： 

  一、主題內容： 

        以「幸福菊島、無毒家園」或「健康反毒、青春洋溢」宣導為主題，

傳達防制學生藥物濫用、拒毒、抗毒、反毒、防毒為內容，以自由創

作方式強調「防制學生藥物濫用」之重要性。 

  二、競賽組別及對象：區分高中職組、國中組及國小組，均採單獨創作；每

人限繳交一件作品。 

  三、評分標準： 

(一)內容呈現(50％)：含主題契合性、整體架構與流暢度等呈現。 

(二)創意展現(30％)：呈現防制學生藥物濫用運動宣導或健康反毒之創意

展現。 

(三)繪圖技巧(20％)：色彩配置、美感漫畫手法與作品完整度等呈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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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作品規格： 

(一)尺寸限制為四開圖畫紙（約寬39×長54公分±5％）為基準，黑白或彩色

不拘，單面無折式設計，僅需設計正面，作品不符尺寸規定者，不予

審查。 

(二)作品形式、材料不限，可採平面或立體創意設計，橫、直式皆可，文字

方向一律由左至右、由上至下，以利閱讀。  

  五、作品繳交期限： 

          請各校於113年9月27日（星期五）中午12時前，統一將作品送交至本會

彙整，本會將邀請專家學者實施評選。 

  六、獎勵： 

（一）高中職組、國中組及國小組各錄取前6名，佳作數名。 

   獎勵種類如下： 

     1.第一名－貳仟元圖書禮券、縣長獎狀乙幀。 

     2.第二名－壹仟伍佰元圖書禮券、縣長獎狀乙幀。 

     3.第三名－壹仟元圖書禮券、縣長獎狀乙幀。 

     4.第四名至第六名－伍佰元圖書禮券、縣長獎狀乙幀。 

     5.佳作－數名(分數達標準者)，縣長獎狀乙幀。 

         （二）得獎作品之指導教師由澎湖縣政府教育處發予獎狀乙幀。 

  七、參賽作品必須有指導老師，報名表如附件，每件作品需將報名表及作品

智慧財產授權同意書(如附件)一併繳交。(參賽作品應遵從智慧財產權

之相關規定，不得抄襲、剽他人著作，若經查獲，取消得獎資格，追回

獎勵。本次參賽作品不予退件，授權教育部及本會宣導「防制學生藥物

濫用」相關活動之用)。 

伍、評審方式：聘請本縣專業人士擔任評審委員實施評比。 

陸、本競賽所需經費由教育部國教署補助本縣113年「維護校園安全工作」項

下支應。 

柒、本案承辦人： 

    澎湖縣學生校外會－薛見忠先生 

    聯絡電話：06-9264885、9261958，傳真06-9265345。 

澎湖縣政府教育處－薛采晴科員 

    聯絡電話：06-9274400轉443 

捌、本計畫如有更改，得另函文修訂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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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件 

 

澎湖縣校外會113年度 

「健康反毒-青春洋溢」-海報設計比賽報名表 

參賽組別 高中職組□  國中組□  國小組□ 

學校名稱  

學生班級  

學生姓名  

指導老師  

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澎湖縣113年度「健康反毒-青春洋溢」-靜態才藝競賽 

徵選作品智慧財產授權書與同意書 

參賽 

主題 
澎湖縣113年度「健康反毒-青春洋溢」-海報設計比賽 

被授權人 澎湖縣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 

授權人                   同意參賽作品放棄對於主辦單位及其授權人行

使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，主辦單位得安排於所屬刊物、網站、光碟或其他媒

體等發表，不另致酬。 

  此致 

澎湖縣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 

 

本作品作者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本作品指導老師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華民國113年     月       日 

備  註 

1.請將表格空白處以正楷文字詳細填寫(或以電腦打字)。 

2.授權人請填作者姓名。 

3.如作者未滿18歲，請指導老師於本授權書與同意書簽章。 

 


